
欸!車輛平權? 

861224吳承翰 

機車環島，一直是很多台灣人的人生清單。馳乘在東部台 11號線，依山傍水的風景及東部特

有乾淨空氣，總是讓人心曠神怡，忘卻平日厭煩的工作產生的倦怠。而在人口密集的台灣，體積

小、機動力高的機車也是都市人的交通首選之一，據統計，108年底機車登記數量達 2200萬，幾

乎全台人手一車，數量近汽車之 3倍，但時至今日，要求汽機車平權之社會聲量時有所聞，以下來

看究竟他們爭執點為何? 

 

 

 

 

 

 

 

 

 

 

 

 

車種分流 VS車向分流： 

禁行機車之目的為純化單向道路的車種，希望藉此方式改善

交通。的確，車種分流於封閉道路的確有其效果，然而現實

面是並非所有台灣施行禁行機車之道路皆屬封閉式道路，使

用車種分流將使分配到外側車道之機車承受右轉車、臨停

車、公車及巷弄竄出車輛搶道之風險。不僅如此，車子的死

角多於駕駛之右後方，更遑論惡名昭彰的內輪差，將機慢車

趕至最外側車道無疑是置於風險中而不顧。綜觀上述，我們

還要規定機車騎乘於最外側、教導機車騎乘靠右嗎? 

禁行機車之緣起 

1964年 5月 2日 

1981年 

1984年 02月初 

1999年 

麥克阿瑟公路(中山高基隆台北路段前身)開通，中華民國政府第一 

次明文規定禁止機車行駛。 

交通部開始針對車流增加之問題，擬規劃於一般路設置禁行機車。 1973年-1975年 

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因中山北路交通壅塞，擬興建新道路，並於上下班 

時段設置禁行機車，並期望機車族因此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978年 

台北市光華橋改為汽車專用，以解決中山高回堵問題。 

交通部長連戰發佈命令，要求九縣市於同年六月底前，完成「限區現

時禁行機車」或「劃設機車專用道」規劃。 

《機車交通政策白皮書第一版》指出行駛慢車道之機車經常與公車及右

轉車相撞，建議增設機車專用道及禁止汽車恣意於之行使。 

“回顧歷史，最初禁行機車的原

因為解決道路壅擠而將道路優先

規劃給四輪汽車行駛，並估計機

車為過渡交通工具，最終大眾將

以自小客車、大眾運輸工具為代

步工具。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發

展，台灣機車數量不減反增，甚

至連電動機車也是政府極力於扶

植之新興產業” 

禁行機車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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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式轉彎造成非常多問題，以下一一討論:兩段式轉彎造成非

常多問題，以下一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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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轉區 VS待撞區： 

待轉區的規劃多於路口停止線前方，然而於部分路段

待轉區的位置距離隔壁車道車子行徑路線十分接近，

加上台灣機車駕駛之獨特慣性靠右行駛，易使欲待轉

的車及直行車相撞。且若欲待轉之車輛過多，溢出之

機車也易與直行車輛相撞。 

方向燈： 

考過機車駕照者皆知，前往待轉區

之方向燈可打右燈或是不打，然而

十分容易造成後方車輛不能閱讀前

車動態而產生意外。 

與直覺相悖： 

直覺來說，若要左轉者應靠左行

駛，然而兩段式之設計使得台灣部

分機車駕駛於不必兩段式左轉路段

左轉時亦靠右行駛，至路口時直接

切西瓜向左行駛，發生交通事故。 

249CC錯了嗎： 

台灣規定 249CC以下車種須兩段式左轉，似乎欲仿照日

本設置兩段式轉彎之目的，避免車速低者跟不上轉彎車

流。然而當今 125CC甚至 100CC之速克達性能早就能跟

上汽車車流，強制兩段式真的符合比例原則的目的性嗎? 

缺乏可預見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9條雖然規定 3快車道以上之

路段強制兩段式左轉，其餘由地方政府規劃，因此

造成不熟路段之民眾甚至執法者無法預見前方路段

是否需要待轉而來不及匯入車流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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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行長隧道相關問題 

機車專用道： 

為了解決機車優先道的問題，許多專家都提出了

機車專用道的概念。然而機車專用道真的沒問題

嗎?許多機車專用道的設計都相當窄，大概僅能

使兩台機車剛好並排通行，故使許多機車不易超

車。且機車專用道設計終點通常連接開放路口，

反而更易造成交通問題。 

選擇性執法 

依據政府說法，交通政策設立目的為保障肉包鐵風險較高

之機車族，然而實際取締違規時反而可見警察多取締未依

規定兩段式、騎乘於禁行機車之車道者，而幾乎未取締行

駛於機車優先道之汽車，與政策目的本末倒置。 

其餘禁行機車之相關問題 

“108年 1月 5號，蘇花公路開通，意

使花蓮居民往來蘇澳有安全的路。然而

卻不准機車族通行，也引起許多反彈。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南迴改上” 

 

              而政府的回應如下： 

“機車行駛長隧道(>3KM)易造成窒息、

身體不適，且蘇花改隧道及南迴改隧道

為單向隧道，機車汽車混合通行將造成

危險。” 

立場矛盾： 

政府起初要建設蘇花改的原因為舊蘇花

公路易坍方路段無法透過有效方法補

救，故另闢新路。然而禁止機車行駛蘇

花改，勢必使機車僅得於危險的原路通

行。 

長度問題： 

政府主張超過 3公里之隧道機車通行將有窒息風險，然而台灣機車得行駛之最

長隧道¬-仁水隧道，總長亦為 2.9KM，至今都沒聽說機車族窒息等身體問題。

而蘇花改最長隧道僅 3.4K，南迴改隧道僅 4.6K，殊難想像僅多 0.5K、1.7K就

會對身體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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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世界道路協會對於隧道內空氣污染物的濃度是建議一氧化碳要控制在 100ppm，

而氮氧化物要控制在 25ppm。然而蘇花改東澳隧道空氣污染物的濃度一氧化碳在

監測上最高濃度是 2.7ppm、氧化物的監測最高濃度是 2.3ppm，根本遠低於標

準。且交通部若主張空氣品質是行駛隧道最主要問題，應該要禁止汽車行駛時

開窗及禁止敞篷車入內，然而如今並無相關規定。 

汽機車混合車流： 

台灣汽機車混流單一車道長

隧道早就行之有年，基平隧

道 2.6公里，玉長隧道

2.66公里，他們混合車流

就沒有問題，為何 3.4公里

的混合車流就這麼多危險

風險比較： 

政府一直主張機車進入長隧道有

許多風險，包含增加事故率、空

氣品質影響身心健康等。然而風

險比較應與舊蘇花相比，舊的蘇

花公路光是於 2018年就已經中

斷了至少 12次，然而政府仍寧

願置機車族於此風險也不試著開

放蘇花改通行？ 

缺乏補救措施： 

世界上有許多長隧道，甚至最長的隧道為挪威之洛達爾隧道，全長超過 24公里機車皆

可行駛。而越南長達 6.2公里之海雲隧道雖然亦禁行機車，然而於隧道兩端提供小貨

車協助載運機車及駕駛通過隧道，對比於台灣政府，毫無補救措施仍要機車走就蘇花

給落石砸，反正政府部門公務車是配汽車而非機車也無關乎其權利。 

平等原則： 

同為排放廢氣之機車與汽車，為

何於限制上是禁止機車通行？若

是因汽車能載較多人之故，那長

隧道於行駛時也應設立高乘載規

定，而非一味打壓機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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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政府早期規劃交通，因於戒嚴時期且視機車為過渡性交通工具並將機車視為「交通問題」

管理，對於機車族之權益多為打壓、排擠，且期限制多缺乏法源依據，也因此造成時至今日社會對於

機車觀感仍戴著有色眼鏡，甚至警察於執法時亦常常抱著偏見，大大打壓機車族權利。台灣，一直以

自由開放、尊重多元聲音保障普世人權自許，連同性婚姻充滿話題性之議題都站在相當進步之立場，

然而僅是因為機車族政治利益不高、會與自小客車共用交通資源而漠視、剝奪機車權利?身為一個學

習法律者，對於政府如此作為感到相當遺憾，也希望透過呼籲使政府能訂定一個符合法治國之交通管

理政策，除增進社會福祉，亦使我們一線之執法人員得不必陷於需執行惡法而引起民怨、遭歧視專業

之境。 

 

結論 

蘇花改或是南迴改的爭議，不僅僅是機車行駛長隧道之風險問

題，更是凸顯台灣長久以來在規劃重大交通工程時，刻意排擠

摩托車之問題。 

明明沒有研究，卻宣稱會有危險。 

明明到處都是混合車道，卻不讓機車走。 

明明空氣品質都有數據，卻故意不拿出來。 

明明用廣大機車族的錢蓋了一個隧道，卻不讓機車走。 

建造一個隧道，不需要任何評估、不需要任何相關研究，就任

意禁行摩托車，這就漠視了最基本的行政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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